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资源县

乡村“足不出户办审批”便民服务方案的通知

资政办发〔2023〕26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中央、自治区、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

《资源县乡村“足不出户办审批”便民服务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8月10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资源县乡村“足不出户办审批”便民服务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办发〔2019〕2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22〕2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基层“一枚印章管审批（服务）”改革的指导意见》（桂政办发〔2022〕80号）、《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桂林市乡村“足不出户办审批”便民服务方案的通知》（市政办函〔2023〕17号）等文件精神，充分发挥村（社区）便民服务站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五个更大”重要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和对桂林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党的领导贯穿优化政务服务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围绕服务基层、方便群众、为民办实事，推动审批（服务）向基层下沉，加快构建适应基层工作特点及便民服务需要的体制机制。

二、工作目标

通过网办、代办、快递办等形式，巩固拓展乡（镇）“一枚印章管审批（服务）”改革成果，让群众“足不出户”享受优质高效的审批（服务），着力构建“15分钟政务服务圈”，村民办事由“少跑腿”向“零跑腿”迈进。2023年8月底前，各乡（镇）要结合实际，至少选择1个村（社区）探索开展“足不出户办审批”便民服务试点，试点期间办件量不少于10件。试点结束后，于2023年12月底前，在全县所有行政村（社区）推行乡村“足不出户办审批”便民服务。

三、工作内容

（一）统一服务场所。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22〕28号）文件要求，统一全县乡（镇）集中提供政务服务的综合场所名称为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为便民服务站。便民服务中心和便民服务站原则上与党群服务中心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使用，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改造，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便利服务，推动党群服务与政务服务工作融合发展。

（二）统一事项标准。按照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统一要求，将涉及残联、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应急管理、林业、医保及其他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依申请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依法分类整合到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并编制、公布本区域基层审批（服务）事项清单，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依法依规做好清单要素统一工作。逐项明确咨询、接件、受理、告知、送达各环节实施主体、职责和操作规范，明确审核要点和统一咨询答复口径，在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同源发布、同步更新，做到线上线下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对于延伸至村（社区）级政务服务事项，应明确受理类、代收代办类、咨询预审类事项，优化前置服务。

（三）统一工作模式。各乡（镇）可结合实际，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相结合的方式，逐个明确各村（社区）政务服务工作模式，按照目标任务有序推进。

1．推行掌上移动服务。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建设指南的通知》（国办函〔2021〕105号）要求，将本县延伸至村（社区）的政务服务事项，纳入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含小程序等），通过掌上提交材料、身份验证、信息核验，为群众提供事项咨询、办理、查询、评价等服务，推进基层审批（服务）事项与电子证照关联，实现更多群众办事所需的材料免提交。

2．推行代收代办服务。远郊山区的村，根据人口密度和业务办理量，利用村“两委”、社会公益性岗位等现有人员力量，为群众提供线下代收代办服务，明确代收代办事项清单、事项申请受理的具体要求和标准，并在村政务服务站显著位置公示。依托县、乡、村级政务服务体系，打造“三棒接力”办事流程。“第一棒”是村（社区）便民服务站代办员，代办员在做好代办信息采集、材料整理、提交申请的基础上，完成由村（社区）到乡（镇）的交接。“第二棒”是乡级基层审批（服务）机构办事员，办事员按照具体负责事项范围，快速处理村（社区）代办员报至乡（镇）的申请，需要到县级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事项，由其负责代替跑办相关手续。“第三棒”是县级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员，能够及时办的事项县级采取即接即办，承诺事项压缩时限办，办结后第一时间联系“第二棒”办事员，及时现场取件或邮件送达。

3．推行寄递服务。充分发挥物流平台的作用，优化“快递办”不见面审批服务，满足办事群众和企业需求，提升办事效率。申请人通过“快递办”服务预约快递上门揽收申请材料件时间，即可实现申请材料快递收取，审批结果快递送达。双向寄递服务费用原则上由办事群众自行承担。

4．推行“印章下村”服务。鼓励县直各有关单位开展“审批事项下村（社区）”活动，将“政务服务办事大厅”前移到村（社区），鼓励有条件的乡（镇）组建政务服务便民流动站，变“人找服务”为“服务找人”，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四）统一受理模式。持续巩固“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成果，便民服务中心应按照“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模式，合理设置无差别或分领域综合办事窗口，实现“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按照“应进必进”原则，各乡（镇）负责全部本级事项进驻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并100%委托便民服务中心实施“一窗”综合受理；延伸至村（社区）的事项，全部纳入村（社区）便民服务站综合窗口受理。县直各单位要按照依法下放、宜放则放原则，将点多面广、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审批（服务）权限以委托受理、授权办理、帮办代办等方式下沉至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办理。

（五）统一人员管理。由各乡（镇）统筹整合各村（社区）的村（社区）“两委”干部、计生专干或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员等作为村级代办员，每个行政村根据实际配备若干名代办员，边远自然村可单独设置代办员，其中择优确定1名文化素质高、操作电脑熟练的人员为网办员。有条件的村（社区）可探索通过购买社会服务、交由下沉的协管员负责综合窗口服务工作。各乡（镇）应建立健全培训管理制度，加强对村（社区）代办员的业务培训和作风建设，不断提升代办员服务意识、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各乡（镇）、村（社区）可探索建立优秀代办员奖励制度，争取列入为民办实事和乡村振兴专项项目，提高代办员岗位吸引力，不断激发村（社区）干部服务群众的内生动力。

（六）统一基本制度。在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实行服务承诺、亮明身份、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帮办代办、错峰延时、监督评价、快递服务管理规定等基本工作制度，统一对外公示。落实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在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全面开展“好差评”工作，建立健全评价、整改、反馈、监督全流程衔接的政务服务评价机制。进一步畅通群众意见建议收集办理反馈渠道，对于群众各类政务服务诉求“接诉即办”，对于需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政务服务需求提级响应，县政务服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组织县直相关部门协同解决，并聚焦群众关心的政策问题，定期组织职能部门，主动上门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宣讲。对纳入基层审批（服务）机构办理范围的政务服务事项，按当地改革方案和“三定”规定，明确基层审批（服务）机构与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和边界，由基层审批（服务）机构负责以行政相对人申请办理事项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标准为核心的事前审查，监管机构负责事中事后监管。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要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落实相关配套措施，加强乡（镇）审批（服务）人才、技术、资金、网络端口等方面的保障，推进“基层事，基层办”。各乡（镇）应将政务服务事项委托受理及村（社区）政务服务代办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充分认识其对方便群众办事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全力以赴加快推进，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把重要民生实事真正办好办实。基层审批（服务）机构要严格执行审批（服务）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有关规定，加强与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工作对接，主动接受县级行业主管部门业务指导，争取工作支持。

（二）加强工作保障。各乡（镇）人民政府应加强工作统筹，结合各村（社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推进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建设，全力做好“足不出户办审批”便民服务所需人员、设施设备、场地等相关经费保障工作。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乡（镇）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新媒体、政务服务平台等及时发布乡村“足不出户办审批”有关信息，做好政策解读，回应社会关切。要加强政策宣传，及时梳理总结乡村“足不出户办审批”便民服务的好经验好做法并复制推广，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

请各乡（镇）将试点村（社区）改革情况进行总结，并于9月30日前将总结报送至县政管办。联系人：唐玉林，联系电话：0773-4366882，邮箱：zyxzwzx@guilin.gov.cn。



